内蒙古民族大学首届卓越教学奖现场评选方案

根据《内蒙古民族大学卓越教学奖评选办法》（[2016]14号）文件要求，学校于2017年6月启动了首届卓越教学奖评选活动，经学院推荐，共有13名教师报名参加此次评选。经过资格审查及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的专家依据基本条件和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业绩成果进行量化打分两个阶段，最后选出医学院赵宏林、化学化工学院段莉梅、大学外语教学部安桂芹、农学院范富、动物科学技术学院王玉忠5名教师进入宣传展示阶段。

现进入现场评选阶段，本阶段的评选方案如下：

一、入选教师展示

1.入选教师先进行8分钟演讲，对本人在教书育人、教学研究、教学改革等方面取得的成绩进行展示。

2.公开课：由入选教师进行20分钟公开课讲授。

3.答辩：由评委进行提问，进入答辩环节。

二、对入选教师进行投票

学校成立卓越教学奖评审团，评审团由专家评委（含教学督导）、教师代表（含职能部门代表）和学生代表组成，评审团人数100人。

（一）评审团组成及人数

1.专家评委：25人（不含参评教师所在学院专家）。

（1）学校督导组成员7人。

（2）从各单位抽取专家评委18人。

2.教师代表：45人（不含参评教师所在学院教师）。

（1）职能部门代表7人，其中教务处、人事处、纪委、工会、宣传部、学生处、团委各1人。

（2）各学院教师代表38人，其中35岁及以下12人，36～45岁13人，46岁及以上13人。

3.学生代表：30人，其中文科15人，理科15人。分别从2015级、2016级、2017级不同专业的学生中各选出10名学生代表参加投票。

（二）评选规则

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入选教师展示，答辩后，由现场评审团进行集体投票，根据得票多少确定最终人选。专家评委2票/人，教师及学生代表1票/人。

                    内蒙古民族大学教师发展中心

                    2018年6月29日

